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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财政衔接资金回收与建设内容及资金计划调整变更的批

复》（镇农工办函〔2024〕1 号），经研究，对《镇巴县财政局

镇巴县乡村振兴局关下达 2024 年中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预算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的通

知》（镇财办农〔2024〕13 号）《镇巴县财政局 镇巴县农业农

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中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预算的通知》（镇财办农〔2024〕22 号）中央和省级资金调

减 1105.65 万元（其中中央衔接资金 505.65 万元、省级衔接资

金 600 万元），调减资金详见附件 1。现将调整和收回的中央和

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1105.65 万元（详见附件 2）下达给你们，并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次下达资金列入中央直达资金管理，直达资金标识

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请严格按照直达资金

管理要求使用资金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向明确。

二、本次下达资金列入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功能科目

“2130505 生产发展”，经济科目“502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”、

“503 机关资本性支出（一）”、“507 对企业补助”、“509

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”。

三、请严格按照《镇巴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镇巴县统筹整

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镇政发〔2024〕24 号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